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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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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49号）《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已经2009
年1月14日国务院第46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总理 温家宝二00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决定国务院决定对《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做如下修改：一、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特种设备是指涉及生
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下同）、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二、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军事装备、核设施、航空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和船舶以及矿
山井下使用的特种设备、民用机场专用设备的安全监察不适用本条例。
”第三款修改为：“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用起重机械、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安装、使
用的监督管理，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三、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管理制度
和岗位安全、节能责任制度。
”第二款修改为：“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对本单位特种设备的安全和节能全面
负责。
”四、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鼓励特种设备节能技术的研究、开发、示范和推广，促进
特种设备节能技术创新和应用。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保证必要的安
全和节能投入。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国家鼓励实行特种设备责任保险制度，提高事故赔付能力。
”五、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对其生产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性能和能效指标负责，
不得生产不符合安全性能要求和能效指标的特种设备，不得生产国家产业政策明令淘汰的特种设备。
”六、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修改为：“气瓶充装单位应当向气体使用者提供符合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气
瓶，对使用者进行气瓶安全使用指导，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办理气瓶使用登记，提出气瓶的定
期检验要求。
”七、第二十六条增加一项作为第六项：“高耗能特种设备的能效测试报告、能耗状况记录以及节能
改造技术资料。
”八、第二十七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锅炉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水（
介）质处理，并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水（介）质处理定期检验。
”增加一款，作为第五款：“从事锅炉清洗的单位，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锅炉清洗，并
接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的锅炉清洗过程监督检验。
”九、第二十九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特种设备不符合能效指标的，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采取
相应措施进行整改。
”十、删除第三十一条。
十一、第四十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对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进行
特种设备安全、节能教育和培训，保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具备必要的特种设备安全、节能知识。
”十二、第四十九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发
现严重事故隐患或者能耗严重超标的，应当及时告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并立即向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报告。
”十三、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依照本条例规定实施许可、核准、登记的特
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照本条例规定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有关事项进行审查；
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不得许可、核准、登记；在申请办理许可、核准期间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发现申请人未经许可从事特种设备相应活动或者伪造许可、核准证书的
，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许可、核准，并在1年内不再受理其新的许可、核准申请。
”第三款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被依法撤销许可的，自撤销许可之日起3年内，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其新的许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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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第五十九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
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安全监察时，发现有违反本条例规定和安全技术规范要求的行为或者在用的
特种设备存在事故隐患、不符合能效指标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责令有关
单位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或者消除事故隐患。
紧急情况下需要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的，应当随后补发书面通知。
”十五、删除第六十二条。
十六、删除第六十三条。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特别重大事故：“（一）特种设备事故
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的；“（二）600兆瓦以上锅炉爆炸的；“（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15万人以上
转移的；“（四）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上并且时间在48小时以上的。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重大事故：“（一）特种设备事故造
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二）600兆瓦以上锅炉因安全故障中断运行240小时以上的；“（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
毒介质泄漏，造成5万人以上15万人以下转移的；“（四）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100人以
上并且时间在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下的。
”十九、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大事故：“（一）特种设备事故造
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二）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爆炸的；“（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
成1万人以上5万人以下转移的；“（四）起重机械整体倾覆的；“（五）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高
空滞留人员12小时以上的。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事故：“（一）特种设备事故造
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二）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有毒介质泄漏，造成500人以上1万人以下转移的；“（三）电梯轿厢滞留人员2小时以上
的；“（四）起重机械主要受力结构件折断或者起升机构坠落的；“（五）客运索道高空滞留人员3.5
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六）大型游乐设施高空滞留人员1小时以上12小时以下的。
“除前款规定外，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一般事故的其他情形做出补充规定。
”二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五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特种设备应急预案。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制定事故应急专项预案，并定期进行事故应急演练。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发生爆炸或者泄漏，在抢险救援时应当区分介质特性，严格按照相关预案规定
程序处理，防止二次爆炸。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六条：“特种设备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应当立即启动事故应
急预案，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及时向事故发生地县以上特种设备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县以上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应当尽快核实有关情况，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
报告，并逐级上报事故情况。
必要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越级上报事故情况。
对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立即报告国务院并通报国务院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七条：“特别重大事故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组织事故
调查组进行调查。
“重大事故由国务院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较大事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
“一般事故由设区的市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八条：“事故调查报告应当由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特种设备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的所在地人民政府批复，并报上一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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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机关应当按照批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
行政处罚，对负有事故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处分。
”二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九条：“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有关地方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组织开展特种设备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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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最新修订)》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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